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7  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程项目审查             

一、行政审批内容
昆明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程项目审查，行政许可。具体为：

（一）液化气工程，含新建或者扩建的储配站、充装站、混气站、气化站、汽车加气站和瓶组供气站及其同时建设的管网等附属设施工程。

（二）其它燃气工程，含新建或者扩建的储配站、混气站、汽车加气站和瓶组供气站及其同时建设的管网等附属设施工程。

（三）管道工程，含新建的管径大于300mm的高压、次高压燃气管道工程。

（四）用户工程，新申请使用燃气，且日均用气量大于1万立方米的商业用户、工业用户工程等。

二、设定依据
（一）《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6条；
（二）《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

（三）《云南省燃气管理办法》第10条；

（四）《云南省燃气工程管理暂行办法》第13第； 

（五）《昆明市燃气工程审查程序》（市政燃〔2009〕22号）。
三、审批数量及方式
新建燃气储配站、充装站、燃气汽车加气站等场站数量按《昆明市燃气发展规划》进行数量限制。其余工程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许可。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2条、第6条、第8条。
四、审批条件
（一）工程项目符合本市燃气发展规划要求；

（二）总平面图布置符合《城镇燃气设计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规定；

（三）符合《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
（四）市级人民政府机关于允许申请人在申请区域经营城市燃气的批准文件；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允许申请人在申请区域经营城市燃气的许可证书、或前置审批意见。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8条；《城镇燃气设计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五、申请材料
（一）项目立项申请。申请中应载明业主名称、地址，工程规模、用途、资金来源，经办人姓名、联系方式等内容（原件1 份）；

（二）《昆明市燃气工程项目立项审查表》(原件3份)；

（三）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
（四）新建储配站、充装站、混气站、气化站、汽车加气站及其同时建设的管网等附属设施工程项目，提供环评批复（复印件1份）；

（五）工程投资总额（不含土地）达到或超过500万元的项目提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原件1份）；

（六）工程项目1:500的平面布置图，管道工程可提供1：2000的走向图。场站项目应当标明与周围建（构）筑物安全间距的位置关系（原件1份）；

（七）新建储配站、充装站、混气站、气化站、汽车加气站项目应提供气源合同或协议，瓶组供气站工程应提供供用气合同或协议。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工程审查程序》（市政燃[2009]22号）。
六、申请表格及申请书
《昆明市燃气工程项目立项审查表》
（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区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滇池旅游度假区、呈贡新区内的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程项目审查，申请表格统一在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务门户网站免费下载；其余县（市）、区的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程项目审查，到当地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免费领取）
自2012年3月起，为减少申请人申报资料的往返次数，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项目实行网上申报。

凡申请人申报的我局各类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项目，涉及的各项申报资料，应以Word文档、Excel文档、电子扫描件等形式，从“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门户网站”——“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电子窗口”中上传。

资料上传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窗口人员将于当日内（工作日的9：00—16：00为当日时间；16：00以后时间按次日时间计；双休日、法定节假日时间顺延），对申请人提交的资料进行预审，并及时转相关业务处室进行前置审查。预审及前置审查通过后，窗口人员将及时通知申请人，带各项申报资料原件至窗口进行核验。核验通过后正式接件。

市住建局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正式接件时间，以申请人到窗口核验后正式接件时间为准。

电子资料申报、提交的具体操作方式详见“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电子窗口”服务指南。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门户网站”网址：http://zfjs.km.gov.cn/；或http://www.km-jsw.com/。   
七、受理机关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受理地点：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区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滇池旅游度假区、呈贡新区内的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程项目，由昆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窗口受理(地址：昆明市呈贡新区锦乡大街1号市级行政中心综合服务楼一楼，联系电话：3149836 3149829)；其余县（市）、区的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程项目，由当地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受理。
八、决定机关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九、审批程序

（一）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区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滇池旅游度假区、呈贡新区内的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程项目：申请人网上申报预审通过后，窗口人员及时通知申请人带各项申报资料原件至窗口进行核验。核验通过后正式接件（窗口发出电子受理通知单）——系统自动转：
（1）液化燃气类：昆明市液化燃气管理处初审——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燃气管理处审核并报局领导审批；（2）其它燃气类：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燃气管理处审核并报局领导审批。
——符合条件的向申请人核发《燃气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审查意见表》——申请人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窗口领取《燃气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审查意见表》。    

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二）其余县（市）、区的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程项目：申请人递交申请材料——当地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初审——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液化燃气类：昆明市液化燃气管理处初审——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燃气管理处审核并报局领导审批；（2）其它燃气类：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燃气管理处审核并报局领导审批。
——市住建局窗口登记、核发《燃气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审查意见》。

不符合许可条件的，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工程审查程序》（市政燃[2009]22号）。
十、办理时限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自受理之日起4个工作日完成审查。
十一、证件及有效期限

《燃气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审查意见表》。

十二、法律效力

取得许可，并办理土地、规划、消防、质监等相关手续后，方可在昆明市行政区内从事燃气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建设。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6条。

十三、行政许可收费

无。

十四、年审及年检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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